
2015年度醴陵市财政决算情况
 
一、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
醴陵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450326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106.51%，同比增长17.18%。其中：地方收入完成344386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111.22%，同比增长20.13%。分征收部门的完成情况：国税部门完成税收收入108420万元，同比增长17.47%；地税部门完成税收收入121698万元，同比增长18.09%；非税收入完成220208万元，同比增长16.55%。
醴陵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595706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116.05%，同比增长20.24%
收支平衡情况：醴陵市完成地方收入344386万元，上级财政补助收入254545万元，转贷财政部代发地方债券及置换收入107440万元，上年结余41830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271万元，调入资金5194万元，减去公共财政预算支出59570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9660万元，债券还本及置换支出95900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870万元，累计结余35530万元。
二、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
醴陵市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9590万元（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7253万元，占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比重为75.63%），上年结余4755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9223万元，减去政府性基金支出1982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82万元，调出资金1218万元，结余2442万元。
三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

醴陵市完成社保基金收入143970万元，上年结余59487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2857万元，减去社保基金支出130063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37万元，结余76214万元。

四、三公情况

2015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6862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4286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82万元，公车购置费84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0万元。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八项规定的精神，本着厉行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，杜绝违反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、公务接待、公款出差学习的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推进“三公”经费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据比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据减少468万元，下降6.38%。

